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邮政储蓄机构小

额质押贷款业务试点管理的意见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

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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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3922.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邮政储蓄机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试点

管理的意见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： 为切实推动邮政储蓄机

构为城乡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，更好地建立邮政储蓄资金

返回农村的渠道，稳步拓宽资金运用业务范围，督促邮政储

蓄机构加强开办小额质押贷款试点业务(仅限定期存单质押)

的管理，进一步促进邮政储蓄机构稳健发展，现对你局开办

小额质押贷款试点业务提出如下监管意见： 一、你局应遵守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遵循自主经营、 自负盈亏、自担风险和

市场运作原则，先选择部分地区、部分机构稳步开展试点业

务，以规范管理、培养人才和积累经验，再逐步扩大试点范

围。 二、你局应根据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的原则，制定业务

发展规划，建立体现风险管理要求的组织架构，明确开办小

额质押贷款的各级管理机构和部门职责，设立相应的岗位。

要配备2-3名熟悉金融业务的人员，专职负责小额质押贷款业

务的组织管理。 三、开办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营业网点应有

专门的窗口或柜台，配备3名以上邮政储蓄业务人员，且保持

人员相对稳定，负责贷款业务的受理、贷前调查、存单止付

、贷款发放、贷后跟踪、催收等工作。 四、你局办理小额质

押贷款业务仅限发放人民币贷款，且必须以省内邮政储蓄定

期存单为质押，要按监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开展经营，并

加强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、还款能力等方面情况的了解，提



高存单识别的水平。 五、你局应加强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额

度管理，试点初期单一客户最高限额不超过100000元 (

含100000元)，每张质押存单面值最高金额不超过50000元，质

押存单张数不超过5张(含5张)，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(含12

个月)。 六、你局应加强业务人员的管理和培训。从事小额质

押贷款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，无不

良记录，且实行持证上岗，上岗前需接受相关业务培训，掌

握贷款的业务操作流程和贷款发放的专业技能，取得上岗合

格证书。 七、你局应制定开办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操作流程

和各项规章制度等内控制度，实现运作流程的标准化，并根

据业务发展变化情况及时更新，提高效率，降低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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